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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廉政會報第二次會議紀錄 
時  間：民國 101年 03月 1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時 30分 

地  點：本會 16樓第二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表） 

主  席：賴主任委員幸媛           紀錄：魏道銘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    各位同仁大家好： 

    今天召開廉政會報第二次會議，在過去四年總統非常強調廉

政與廉能，未來四年也將是如此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，所

以去年 7月成立了「法務部廉政署」。廉政署成立同時，法務部要

求政風單位積極推動各機關建構「廉政會報」機制，除作為機關

策劃、執行廉政工作的整合性平臺外，也希望內部各單位及外部

社會各界的意見，都能透過這個平臺來多方討論、共同推動反貪

、防貪、肅貪及乾淨廉能政府的社會參與共識，以建立政府的廉

政制度。 

    最後要特別感謝政風室吳主任及同仁對於推動本會「廉政會

報」作業上的努力及協調規劃，接下來請政風室進行工作報告。 

 

貳、 報告事項（詳會議資料） 

企劃處楊處長： 

    政府在推動廉政工作社會參與及相關宣導同時，應注意不要

將公務員污名化，避免產生誤導現象。例如最近看到公車車體大

幅反賄宣導海報，內容為一雙上了手銬的雙手，對公務員是極大

的貶抑與負面印象。請政風單位向法務部反應，以免影響並傷害

公務員尊嚴。 

主席裁示： 

    請政風室代為轉達該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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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提案討論事項（主委因有重要行程，以下議程由張副主任委

員顯耀代理主持） 

第一案：修訂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廉政會報設置要點》案。 

討論經過：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照案通過。 

二、相關法制作業、格式及條文用字（本會副主任委員法規正確 

    用語為：特任副主任委員、政務副主任委員）請法政處會後 

    協助修正。 

 

第二案：強化本會辦理採購作業關於廠商「利益衝突迴避規範」 

        宣示提醒措施案。 

討論經過：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爾後本會採購案件開標作業，請政風室儘可能派員出席監辦

同時宣示相關規定。 

 

第三案：法院、檢察、執行機關書類或扣押命令會簽政風室案。 

討論經過： 

秘書處林處長： 

    涉案同仁可謂因小失大，案件當時是由本處發現，報告長官

後即指派法政處副處長胡原龍主任檢察官協處後續作為。同仁事

後有所悔悟並繳回款項，本會則將案件移送地檢署及協助辦理自

首。法院判決後該名同仁已經主動辭職。 

    在處理過程中，都有知會當時政風室洪主任，只是有些是在

事情告一段落後以「後會」方式告知，並非沒有知會。 

人事室陳主任: 

    本案關於人事室職掌部分提出說明：本會在收到該同仁經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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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、法院判決之相關書類，於簽辦過程都有知會政風室；後續的

處理也依規定提報考績委員會進行報告，並非如提案說明中所載

「並未會簽」政風室，在此特別說明，也請予以修正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本案說明二提及之貪瀆案件，涉案同仁雖已辭職，但當時本 

    會是主動進行調查，其過程政風室也都有瞭解掌握，相關單  

    位的說明及意見應該列入會議紀錄。 

 

第四案：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》所定本會應申報義務人名單檢討 

        案。  

討論經過： 

秘書處林處長： 

    「秘書處副處長」職務目前是由同仁代理，組改法案通過後，

秘書處將改制為秘書室，規劃中並未設副主管職務。 

人室事陳主任： 

    本會港局、澳處，依照行政院的認定是比照駐外機構，惟在

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》中，駐外機構並未包含駐港、澳部

份，未來組改後，「大陸委員會組織法草案」第七條訂有得於境外

設辦事機構，其性質，基於港澳的特殊性、敏感性，與外交部所

屬的駐外機構仍有所差異，並未直接掛名駐外機構，而是用比照

駐外機構的方式來處理。 

    駐香港、澳門辦事處，在組改規劃上，將來是以組織規程的

方式訂定，所以基本上港局、澳處是機構，不是《中央行政機關

組織基準法》所定的機關。 

企劃處楊處長： 

    如果港局、澳處界定是機關，首長會有特別費的問題，而目

前是沒有的。 

劉副主任委員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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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照現行陸委會的組織法，港局、澳處要認定為機關，還有

段距離，兩位局、處長現階段還是認以單位主管而非機關首

長為適當，雖然，在實質上二處與外館的代表性是一樣的。 

二、 本會業務處兼辦委託研究案採購作業，前次會議已經有所討

論並決議，應先探究有無違法問題，再來就是討論本會現行

的作業方式是否應該調整？若將委託研究案的採購移交由秘

書處辦理，秘書處承辦同仁是否具備個案所需的專業？關於

這個部份，請政風室再就有關機關關於學術上委託研究案的

採購作業方式進行瞭解，然後再來討論本會現行的作業方式

有無調整空間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本案第一項關於主委、副主委的財產申報方式並無疑義。第 

二項本會秘書處副主管的職務，雖可認為無須申報財產，目 

前則暫時維持現行做法，若年底前組改法案仍未通過，再由 

「廉政會報」討論相關問題。 

二、港局、澳處雖是駐外單位，功能同外館，但是依據《中華民 

    國憲法》，香港、澳門是在中華民國領域內，二位局、處長不  

    應認定為機關首長，所以仍按照目前方式申報財產。 

三、第四項政風室所提建議，因還有不同意見，再加上陸委會本 

    身業務情況特殊，因此保留至下次「廉政會報」再做討論， 

    同時請政風室依據劉副主委指示，再多方蒐集、瞭解各相關 

    機關類似採購案件的作業模式，作為提報下次「廉政會報」 

    討論的參考。 

 

第五案：本會涉密人員出境管制範圍檢討案。 

討論經過：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 

    本案非常重要，對於涉密人員的相關宣導與管制應該並重，

政風室所建議的涉密人員規範研討機制，應提高層級請劉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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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擔任召集人，擇期邀請各單位共同研議、檢討目前的管制範

圍及評估是否需要訂定作業規範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無。 

伍、 主席結論 

    今天的「廉政會報」感謝政風室除了工作報告外還準備了五

項提案，我們也都經過充分討論後分別做成決議。 

    廉政工作是馬總統在政府行政革新中非常重要的政見，政風

工作的吃力不討好，我們也都知道，因此也再次感謝政風室吳主

任的規劃協調。 

    陸委會的工作是整個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環，今天所討論

的相關內容，請各位主管會後多加宣導、提醒同仁工作上謹慎、

注意。本會業務涉及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」的機會較小，但「保

密」、「涉密」的相關問題就顯的非常重要，而我們今天也都做了

必要的處理。 

    最後特別感謝各位參與會議及工作上的辛勞付出，散會！ 

 

陸、 散會（下午 4時 30分） 


